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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 

批次 类型 志愿填报时间 录取时间 录取办法 

1.提前批（网

下招生，网上

录取） 

普通高中 

自主招生 
6 月 28—29 日 7 月 14 日 

根据各普通高中学校公布的

保送生、体育艺术特长生等

自主招生方案进行录取。 

2.公费幼儿

师范生批 

(网上录取) 

公费幼儿 

师范生 

7 月 16 日

0:00-17:00 
7 月 17—18 日 

根据全市公费幼儿师范生方

案进行录取。 

3.普高统招

批 (网上 

录取) 

常规志愿录

取（统招生、 

定向生） 

7 月 19 日 0:00 

—21 日 18:00 
7 月 22—24 日 

1.实行网上平行志愿录取。 

2.填报普高志愿考生必须同

时填报两个中职学校（含技

工院校）志愿。 

征求志愿 

补招批 
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 

未完成招生计划（不含定向

生）的普通高中学校可通过

网上补招，已录取考生不得

再参加投档补录，实行平行

志愿录取。 

4.五年制高

职批网上 

录取 

常规志愿 

录取 
7 月 19—21 日 

7 月 29 日—8月

3日 

1.第 1 小批有专业面试（测

试）的专业根据梯度志愿顺

序择优录取。 

2.第 2 小批，实行专业志愿

平行投档录取。 

征求志愿 

录取 
8 月 4日 8 月 5-6 日 

常规志愿录取未完成招生计

划的学校可通过网上补招

（征求志愿录取），已录取考

生不得再参加投档补录。 

5.三年制中

职批（含技工

院校）网上 

录取 

常规志愿 

录取 
7 月 19—21 日 8 月 7—12 日 

1.第 1 小批有专业面试（测

试）的专业根据梯度志愿顺

序择优录取。 

2.第 2 小批，实行专业志愿

平行投档录取。 

征求志愿 

录取 
8 月 13 日 8 月 14-15 日 

常规志愿录取未完成招生计

划的学校可通过网上补招

（征求志愿录取），已录取考

生不得再参加投档补录。 


